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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

施条例》、《安徽省实施〈土地管理法〉

办法》和长丰县发展改革委等文件及

批复精神，经吴山镇政府人员实地丈

量登记和汇总，现就安徽建工轨道交

通绿色智能制造项目涉及补偿的东

岗社区、楼南村征地及附属物补偿情

况公示如下：

一、拟征收土地位置及面积。征

地位置：吴山镇堰岗路南、水湖路北、

五十埠社区居民房屋以西，老合淮路

以东面积406.78694亩。

二 、征 地 补 偿 标 准 、金 额 及 方

式。根据《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全省

征地片区综合地价标准的通知》（皖

政〔2020〕32 号）文件精神，征地补偿

标 准 47960 元/亩 。 土 地 补 偿 费 占

40％（19184元/亩），其中土地补偿费

30％（5755.2元/亩）留给村集体，群众

实 际 应 得 补 偿（助）为 42204.8 元/
亩。地上物补偿标准执行《合肥市人

民政府关于调整长丰县被征收土地

上房屋及其附属物及青苗补偿标准

的通知》（合政秘〔2015〕124号），本次

征地项目为安徽建工轨道交通绿色

智能制造项目，征地总额总计人民币:
贰仟零壹万贰仟叁佰陆拾肆元整

（20012364 元），采取货币补偿的形

式。

三、提出意见。自本公示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2021 年 4 月 16 日起至

2021年 4 月 22 日止），对上述公示的

征地补偿有不同意见的，可以向吴山

镇 人 民 政 府 提 出 具 体 意 见（邮 编

231145? 联系电话：0551-66709001）。

特此公示。

吴山镇人民政府

2021年4月16日

长丰县吴山镇2021-2号征地及附属物补偿公示
安徽建工轨道交通绿色智能制造项目东岗社区征地及附属物补偿公示表

安徽建工轨道交通绿色智能制造项目楼南村征地及附属物补偿公示表

为加强长丰县岗集镇车辆停放管理，进一步规范城区停

放秩序，提升城市管理水平，确保人车有序通行，经县政府

同意，对岗集镇重要道路临时停车泊位实行收费管理。根

据《价格法》、《政府定价行为规则》等规定，长丰县发改委拟

定了“长丰县岗集镇临时停车泊位收费最高指导价标准”，

现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欢迎社会各界人士踊跃参与，提

出停车服务收费标准修改的宝贵意见，及时反馈我委，以便

科学合理制定停车收费标准。

请将书面意见或电子档反馈至长丰县发改委价格管理科

（邮箱：958132176@qq.com）。

征求意见时间：2021年4月12日至2021年5月12日。

联系电话:0551-66683558

附件 1：长丰县岗集镇临时停车泊位收费最高指导价标准

（征求意见）

附件 2：长丰县岗集镇临时停车泊位路段A和B级区域划

分（征求意见）

长丰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1年4月12日

长丰县岗集镇临时停车泊位收费标准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

附件1：长丰县岗集镇临时停车泊位收费最高指导价标准（征求意见） 附件2：长丰县岗集镇临时停车泊位路段A和B级区域划分（征求意见）

A级区域

B级区域

因公司法人变更及经营

发展需要，安徽恒丰水泥有限

公 司（以 下 简 称“ 公 司 ”）于

2018 年 12 月 6 日启用新印章

（法人私账、公章、财务专用

章），新印章公司名称不变，并

已在长丰县公安局完成备案

登记。公司原印章（法人私

章、公章、财务专用章）于 2018
年 12月 6日起作废，2018年 12
月6日起因使用原公司印章所

产生的任何法律问题我公司

均不予认可，造成的任何损失

不承担任何责任。

特此声明。

安徽恒丰水泥有限公司

2021年4月8日

公章更换
声明


